海南省考试局文件

琼考［2008］1号
海南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各市、县、自治县普通高校招生办公室,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7］9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今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提出如下实施办法。
一、报名

（一）报名条件和要求
符合我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的人员，在申请高考报名时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报艺术类（我省不设艺术理科类，艺术类即为艺术文类）。
报考艺术类的考生须先参加艺术类的专业考试，后参加文化课的全国统一考试。艺术类的专业考试分为由我省组织的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省级统考”）和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考试（以下简称“校考”）。
今年我省省级统考开设美术、声乐、器乐、舞蹈、主持与播音五个考试类别。如果考生所报考的专业，是我省省级统考所涉及的专业，考生应选择其中一个类别参加考试。拟到省外学校参加校考的考生，如果所报考的专业属省级统考所涉及的专业，必须先参加我省组织的省级统考，在取得省级统考专业考试合格资格后才能报名参加学校的校考。如果所报考的专业省级统考没有涉及，考生可以只参加校考，不参加省级统考。
（二）报名时间
1月18日上午8：00至1月22日下午5:30。

（三）报名办法

我省省级统考实行网上报名的办法，与高考报名同时进行，省级统考不再单独组织报名。具体的报名办法是：考生在高考报名期间，登录我局网站,进入高考报名系统的网上报名界面后，在报考“科类”选项中选择“艺术类”，并在该界面自动弹出的美术类、声乐类、器乐类、舞蹈类、主持与播音和校考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拟到省外学校参加校考的考生，如果所报考的专业我省的省级统考没有涉及，考生可以在该界面选择校考选项，如果所报考的专业我省的省级统考已涉及，则考生不能选择校考选项，而应该根据本人拟报考的省外学校的招生专业选择省级统考开设的相应的考试类别。

凡参加省级统考的考生，必须在1月27日到海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办理参加省级统考的报名信息确认手续(考生在确认手续时不得改报考试类别)，并交纳参加省级统考的报考费。仅参加校考的考生，不需要办理省级统考的报名信息确认手续,但须在本人的高考报名所在地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
未参加过本省2008届基础会考的应届考生，本省普通高中毕业的往届考生、“三校生”，在省外学校就读的应往届毕业生以及其他人员，务必在1月23日到市县招生办拍照电子相片，核对本人的高考“报名信息确认表”。

考生申请报名后，在规定的时间未到海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办理参加省级统考的报名信息确认手续，或应该到市县招生办拍照电子相片但没有拍照的，视为自行放弃省级统考资格。
(四)报考类别所对应的专业

我省今年省级统考按招生专业分设美术、声乐、器乐、舞蹈和主持与播音五个考试类别。各类别所对应的招生专业如下：
美术类
本科：绘画、雕塑、美术学、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和动画。
专科：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电脑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和影视动画。

声乐类
本科：音乐学和音乐表演（演唱方向）。
专科：音乐表演（演唱方向）。
器乐类
本科：音乐学和音乐表演（器乐方向）。
专科：音乐表演（器乐方向）。
舞蹈类
本科：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方向）、舞蹈学和舞蹈编导。
专科：舞蹈表演。

主持与播音

本科：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科：主持与播音。

二、考试

（一）考试日期、地点

考试日期: 1月28日至29日。
考试地点: 海南师范大学。
（二）各类别的考试科目、内容及满分值

美术类专业考试科目：速写、素描、色彩；

声乐类专业考试科目：演唱、视唱、乐理、听音；

器乐类专业考试科目：演奏（器种不限）、视唱、乐理、听音；

舞蹈类专业考试科目：舞蹈基本功、舞蹈表演、即兴表演；

主持与播音专业考试科目：朗诵、即兴评述、才艺展示。
各类别考试科目的总分满分值均为200分。

（三）考试时间安排
2008年全省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时间安排
	日 期
	美术类
	声乐、器乐类
	舞蹈类
	播音与主持

	1月28日
	上午
	速 写

8:30—9:00

素 描

9:00—11:30
	演唱  演奏
视唱
8:30—11:30
	面 试

8:30—11:30
	面 试

8:30—11:30

	
	下午
	色 彩

14:30—17:00
	演唱  视唱

14:30—17:30
	面 试

14:30—17:30
	

	1月29日
	上午
	
	听音  乐理

9:00—11:00
	
	


（四）有关说明

1.各考试类别均不进行复试。参加美术类考试的考生需自带画板和画笔等绘画用品；参加声乐类考试的考生需自备演唱歌曲的乐谱；参加器乐类考试的考生需自带乐器；参加舞蹈类考试的考生需自备舞蹈表演的CD伴奏音乐。

2.考生在参加省级统考并取得省级统考专业考试合格资格后,可到省外参加校考。到省外参加校考的考生，可在2月14日后登录我局网站自行打印省级统考的成绩单,持“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成绩单”到省外学校报名参加校考。

3.所有报考艺术类的考生均需在6月7日至9日参加文史类的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全国统一考试。

（五）考试要求

1.考生凭准考证到指定的考场参加笔试和面试。

2.考生需按专业考试要求携带考试用具，不准携带考试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

3.笔试科目考试开始信号没有发出之前不准答卷，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要停止答卷；不能在试卷上做任何标记；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考试结束前30分钟才准交卷出场（速写考试除外）；对试题内容有疑问时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但遇试题分发错误或字迹模糊等问题可举手询问；考试终了时间一到，应立即停止答卷，待监考员收齐试卷后才能离开考场，不准将试卷带出考场。

4.面试科目要按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待考室待考；待考期间要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考生要按序参加考试，考试完毕应安静的离开考场。
三、成绩公布

我省省级统考成绩将实行网上公布的办法。考生可在2月14日后登录我局网站，查询自己的考试成绩、名次及合格情况。
取得省外学校校考合格资格考生的文化课成绩，我局将在高考成绩公布后给有关学校寄发考生高考各科的卷面成绩（含英语听力成绩和基础会考成绩），同时要求招生学校在7月8日前将拟录取和不录取考生名单寄给我局。
四、填报志愿

（一）填报志愿时间

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本科专业以及其他本科学校的本科艺术类专业的填报志愿时间在7月7日上午8:00至8日下午5:30进行；高职（专科）学校艺术类专业的填报志愿时间另行公布。

（二）填报志愿的要求

1.艺术类的考生在本科提前批仅可报考在艺术类招生的本科学校和本科专业，不得填报非艺术类专业志愿。

2.在本科提前批没有被所报考的艺术院校和专业录取的考生，可以在高职（专科）批填报在艺术类招生的学校和专业，也可以根据本人的考试成绩和意愿，填报除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批次在文史类招生的学校和专业；
3.仅参加校考没有参加省级统考的考生，只能填报取得合格资格的校考学校志愿。
五、录取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的录取工作，在省招生委员会的领导下，由我局组织实施。录取方式采取计算机远程网上异地录取。
（一）录取批次及时间
艺术类本科专业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高职（专科）专业安排在高职（专科）批录取。录取的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二）调档及录取办法
1.不做分省计划的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本科专业，经教育部批准参照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本科艺术专业招生的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江南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以及招收艺术类本科专业的其他校考学校，按照考生的志愿顺序给学校调档，由学校依据本校的招生章程择优录取。

2.做分省计划，招收艺术类本科专业的省内外学校,当考生的文化成绩和艺术专业成绩都达到我省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各类别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时，我局根据考生的志愿顺序和艺术专业成绩，按照学校招生计划数的120%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给学校调档，由学校根据公布的招生章程择优录取。
3.做分省计划的所有在高职（专科）批录取的学校，当考生的文化成绩和艺术专业成绩都达到我省划定的艺术类高职（专科）批各类别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时，我局根据考生的志愿顺序和艺术专业成绩，按照学校招生计划数的100%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给学校调档，由学校根据公布的招生章程择优录取。

4.在我省招生的民办本科学校、独立学院以及除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高职专业以外的所有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凡省级统考涉及到的专业使用省级统考的成绩，凡省级统考未涉及到的专业，使用招生学校的校考成绩。

六、考试管理

全省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我省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的规范有序，公平公正，我们将根据艺术类专业考试的特点，加强考试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考试期间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以方便考生投诉和举报。考生如有违规、违纪行为，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处理。其他人员如有违规、违纪或违法行为，将由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海南省2008年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各考试类别的考试科目、内容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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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2008年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

各考试类别的考试科目、内容及分值
	考试类别
	考试科目
	考  试  内  容
	考试形式
	满分值

	美术类
	速写
	人物动态速写（考30分钟）；
	笔试
	20分

	
	素描
	人物头像写生（考150分钟）；
	笔试
	80分

	
	色彩
	静物（水粉、水彩不限）（考150分钟）。
	笔试
	100分

	声乐类

	演唱
	演唱一首歌曲，曲目自选；
	面试
	140分

	
	视唱
	视谱能力和音准节奏；
	面试
	20分

	
	乐理
	音乐理论常识；
	笔试
	20分

	
	听音
	听觉能力（单音、音程、和弦、节奏、曲调）。
	笔试
	20分

	器乐类
	演奏
	演奏一首器乐作品（练习曲、乐曲自选）；
	面试
	140分

	
	视唱
	视谱能力和音准节奏；
	面试
	20分

	
	乐理
	音乐理论常识；
	笔试
	20分

	
	听音
	听觉能力（单音、音程、和弦、节奏、曲调）。
	笔试
	20分

	舞蹈类
	舞蹈基本功
	软开度、技术技巧；
	面试
	80分

	
	舞蹈表演
	自选舞蹈片断或舞蹈表演组合（不超过2分钟，自备CD伴奏音乐）；
	面试
	80分

	
	即兴表演
	根据指定音乐即兴舞蹈。
	面试
	40分

	主持与

播音
	朗诵
	朗读指定稿件；
	面试
	100分

	
	即兴评述
	指定话题，准备5分钟，评述3分钟；
	面试
	60分

	
	才艺展示
	演唱、演奏、演讲、舞蹈、体操等。
	面试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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